
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
安 徽 省 财 政 厅 文件

皖组通字 〔２０１８〕４５号

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、安徽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«党建引领扶贫工程

绩效评价办法»的通知

各 市、 县 (市、 区 ) 委 组 织 部, 各 市、 县 (市、 区 )

财政局:

为提高党建引领扶贫工程项目资金使用效益,根据 «安

徽省民生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民生工程绩效评价工

作的通知»(民生办 〔２０１７〕７号)和 «关于完善２０１８年民

生工程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»(民生办 〔２０１８〕７号)要求,

省委组织部和省财政厅制定了 «党建引领扶贫工程绩效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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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»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抓好落实.

　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安 徽 省 财 政 厅

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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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建引领扶贫工程绩效评价办法

第一章　总　　则

第一条　为加强党建引领扶贫工程绩效管理,提高项目

资金使用效益,根据中央改善民生决策部署和省民生工程有

关要求,以及 «党建引领扶贫工程实施办法» «安徽省选派

帮扶干部管理办法» «安徽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»«安徽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安徽

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»等相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总体要求:聚焦绩效目标,坚持问题导向,通

过实施绩效评价,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,健全工作机制,强

化政策落实,着力提高党建引领扶贫工程实施效益.

第三条　基本原则:

(一)分级管理,各负其责.按照 «安徽省民生工程协

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民生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» (民生办

〔２０１７〕７号)和 «关于完善２０１８年民生工程绩效评价工作

的通知» (民生办 〔２０１８〕７号)要求,省民生办、省委组

织部、省财政厅、市县按职责各自落实相关工作任务.

(二)定性分析,定量评分.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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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量为主的方法开展绩效评价,省级形成市县项目评分.

(三)目标导向,加强监控.注重目标导向,绩效目标

应指向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依据充分.注重日常监

控,目标监控应体系健全、责任明确、动态监控、结果反

馈.

第二章　评价对象、内容和依据

第四条　绩效评价对象为１６个省辖市及１个省直管县

党建引领扶贫工程实施情况,主要包括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发

展资金和选派帮扶干部办公经费实施情况.第三方绩效评价

对象为１６个省辖市,根据需要适时对省直管县开展评价.

第五条　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:

(一)项目投入情况.从项目立项、资金落实等方面进

行评价,全面掌握项目组织领导、基础数据、审核备案、绩

效目标和指标明确性、责任落实、资金到位率和到位及时率

等情况.

(二)项目过程情况.从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进行

评价,掌握目标管理、政府采购执行、监督检查、资料报

送、财务管理规范性和资金使用合规性等情况.

(三)项目产出情况.包括实施内容目标任务完成程度、

考核验收质量和资金使用等情况.

(四)项目效果情况.包括项目实施产生的社会效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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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效益和社会满意度等情况.

第六条　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:

(一)«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»«安徽省财政一般性转

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安徽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»;

(二)«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、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做好第七批选派帮扶干部到村任职工作的通知»;

(三)«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民生工程的通知»;

(四)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的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;

(五)«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、安徽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、安徽省财政厅、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印发 ‹安徽省选派帮扶干部管理办法›的通知»;

(六)«党建引领扶贫工程实施办法»;

(七)«安徽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»;

(八)其他有关文件规定.

第三章　评价指标

第七条　评价指标根据 «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‹安徽

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框架›的通知»要求,遵循相关

性、重要性、可比性、经济性和系统性原则,结合项目特点

编制形成.

第八条　党建引领扶贫工程绩效评价指标由４个一级指

标、６个二级指标、１９个三级指标构成 (详见评价指标表).

—５—



第九条　绩效评价综合采用比较法、专家评议法、公众

评判法、成本效益法等方法进行.

第四章　评价的组织实施

第十条　根据 «安徽省民生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加

强民生工程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»,省辖市及省直管县组织

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于每年１２月２５日前完成项目自评并形成

自评报告,报省委组织部、省财政厅;省委组织部会同省财

政厅于次年１月１５前完成对省辖市及省直管县的绩效评价,

１月２０日前形成评价报告,报省民生办.

第十一条　省民生办根据工作需要,视情委托省财政投

资评审中心于次年１月组织开展第三方绩效评价,并形成分

报告、总报告和问题整改清单.

第十二条　开展自评、第三方绩效评价,均应按本评价

办法及所附的评价指标进行,不得擅自修改.

第五章　评价结果运用

第十三条　绩效评价采用百分制,满分１００分,按得分

的高低依次分为优秀 (S≥８５)、良好 (８５＞S≥７５)、中等

(７５＞S≥６０)、差 (S＜６０)四个等级.

第十四条　省级民生工程绩效评价结果、各市绩效评价

开展情况纳入省委省政府考核指标体系,以及民生工程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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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补指标范围,进一步激励先进、鞭策后进,在全省形成争

先进位的良好氛围.

第十五条　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调整民生工程项目,编制

下一年度预算和分配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.

第十六条　针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,有关单位要认

真梳理、分析和总结.对涉及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,省委组

织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完善;对涉及地方实施方面

的问题,将督促有关市县限期整改.

第六章　附　则

第十七条　本办法由省委组织部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

释.

附件:党建引领扶贫工程绩效评价指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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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党
建

引
领

扶
贫

工
程

绩
效

评
价

指
标

表

序
号

一
级

指
标

二
级

指
标

三
级

指
标

指
标

分
值

指
标
解
释
说
明

评
分
标
准

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

投
入

( １
５

分
)

项
目

立
项

( １
０

分
)

资
金

落
实

( ５
分

)

组
织

领
导

１
项

目
市

( 县
) 是

否
有

党
建

引
领

扶
贫

工
程

相
关

领
导

决
策

机
构

.
市

、 县
两

级
有

项
目

内
容

相
关

的
领

导
机

构
, 得

１
分

, 否
则

不
得

分
.

基
础

数
据

２
项

目
市

( 县
) 基

础
信

息
是

否
真

实
准

确
, 用

以
评

价
基

础
信

息
对

项
目

数
据

的
支

撑
情

况
.

项
目

实
施

村
、 选

派
帮

扶
干

部
名

册
等

基
础

信
息

真
实

准
确

, 得
２

分
; 基

础
信

息
不

够
完

善
, 得

０
－
２

分
.

审
核

备
案

３
项

目
市

( 县
) 是

否
制

定
党

建
引

领
扶

贫
实

施
方

案
, 是

否
实

行
了

审
核

备
案

程
序

.

①
项

目
县

( 市
、 区

) 结
合

当
地

实
际

情
况

, 制
定

合
理

的
« 实

施
方

案
»,

明
确

实
施

内
容

、 年
度

目
标

任
务

、 工
作

要
求

等
, 得

１
分

;
②

项
目

县
( 市

、 区
)«

实
施

方
案

» 经
审

核
后

报
市

委
组

织
部

、 市
财

政
局

备
案

, 得
１

分
;

③
经

市
级

审
核

确
认

的
« 实

施
方

案
» 按

期
报

送
省

级
备

案
, 得

１
分

.

绩
效

目
标

、
绩

效
指

标
明

确
性

２

项
目

市
( 县

) 是
否

设
置

产
出

绩
效

目
标

, 是
否

针
对

绩
效

目
标

, 制
定

明
确

、 细
化

、 量
化

的
绩

效
指

标
, 用

以
反

映
和

考
核

项
目

绩
效

目
标

的
细

化
、 量

化
情

况
.

①
项

目
设

置
产

出
目

标
, 且

依
据

充
分

, 得
１

分
;

②
项

目
绩

效
指

标
明

确
, 且

细
化

、 量
化

, 得
１

分
; 有

绩
效

指
标

, 但
不

够
细

化
、 量

化
, 得

０
－
１

分
.

责
任

落
实

２
通

过
对

健
全

机
制

、 落
实

主
体

责
任

等
方

面
的

评
价

, 用
以

反
映

和
考

核
项

目
实

施
的

组
织

保
障

.

①
项

目
市

( 县
) 相

关
分

管
部

门
对

重
点

任
务

进
行

项
目

化
管

理
, 并

建
立

完
善

的
工

作
台

账
, 得

２
分

; 进
行

项
目

化
管

理
, 但

工
作

台
账

不
够

完
善

的
, 视

具
体

情
况

得
０
－
２

分
;

②
项

目
市

( 县
) 未

对
重

点
任

务
进

行
项

目
化

管
理

, 未
建

立
工

作
台

账
的

, 不
得

分
.

资
金

到
位

率
３

项
目

实
际

到
位

资
金

与
计

划
应

投
入

资
金

的
比

率
, 用

以
反

映
和

考
核

资
金

落
实

情
况

对
项

目
实

施
的

保
障

程
度

.

资
金

到
位

率
达

到
１０

０
％

得
３

分
, 每

降
低

一
个

百
分

点
扣

０
．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.

注
: 资

金
到

位
率

＝
( 实

际
到

位
资

金
/
计

划
投

入
资

金
) ×

１０
０
％

.

到
位

及
时

性
２

及
时

到
位

资
金

与
应

到
位

资
金

的
比

率
, 用

以
反

映
和

考
核

项
目

资
金

落
实

的
及

时
性

程
度

.

到
位

及
时

率
１０

０
％

, 得
２

分
; 资

金
未

及
时

到
位

, 但
不

影
响

项
目

进
度

, 得
１

分
; 其

余
不

得
分

.
注

: 到
位

及
时

率
＝

( 及
时

到
位

资
金
/
应

到
位

资
金

) ×
１０

０
％

.
及

时
到

位
资

金
: 截

至
规

定
时

点
实

际
落

实
到

具
体

项
目

的
资

金
.

应
到

位
资

金
: 按

照
工

作
要

求
或

项
目

进
度

要
求

截
至

规
定

时
点

应
落

实
到

具
体

项
目

的
资

金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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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一
级

指
标

二
级

指
标

三
级

指
标

指
标

分
值

指
标
解
释
说
明

评
分
标
准

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

过
程

( ２
５

分
)

项
目

管
理

( １
５

分
)

财
务

管
理

( １
０

分
)

目
标

管
理

１０

是
否

严
格

按
照

项
目

的
目

标
实

施
项

目
管

理
的

, 有
无

擅
自

改
变

项
目

目
标

和
实

施
标

准
的

, 用
以

反
映

和
考

核
项

目
目

标
管

理
情

况
.

①
村

级
集

体
经

济
项

目
发

展
资

金
: 由

第
七

批
扶

贫
工

作
队

负
责

项
目

申
报

和
组

织
实

施
, 得

２
分

; 主
要

用
于

实
施

村
集

体
经

济
项

目
,

得
３

分
.

②
选

派
帮

扶
干

部
办

公
经

费
: 每

个
扶

贫
工

作
队

每
年

办
公

经
费

按
３

万
元

标
准

足
额

保
障

, 得
３

分
; 主

要
用

于
办

公
用

品
购

置
、 报

刊
订

阅
、 公

务
邮

寄
, 以

及
统

一
组

织
或

经
批

准
的

会
议

培
训

、 外
出

考
察

差
旅

费
等

, 得
２

分
.

注
: 扶

贫
工

作
队

, 第
七

批
选

派
帮

扶
干

部
仅

有
１

人
的

, 办
公

经
费

按
每

年
１

万
元

标
准

保
障

.

政
府

采
购

执
行

情
况

１

通
过

对
项

目
采

购
支

出
材

料
的

评
价

, 判
断

符
合

政
府

采
购

项
目

的
支

出
是

否
严

格
执

行
了

政
府

采
购

制
度

, 用
以

反
映

和
考

核
项

目
采

购
管

理
的

规
范

性
.

应
纳

入
政

府
采

购
的

支
出

, 均
实

行
了

政
府

采
购

, 得
１

分
; 无

应
纳

入
政

府
采

购
的

支
出

, 得
１

分
.

监
督

检
查

２
主

管
部

门
是

否
对

项
目

实
施

、 专
项

资
金

的
运

行
进

行
监

管
, 按

照
相

关
要

求
建

立
健

全
制

度
.

①
项

目
市

( 县
) 采

取
定

期
督

查
、 工

作
调

度
等

方
式

开
展

正
式

监
督

检
查

, 得
１

分
;

②
对

发
现

问
题

进
行

及
时

整
改

, 得
１

分
.

注
: 监

督
检

查
工

作
开

展
、 发

现
问

题
、 整

改
情

况
要

有
书

面
记

录
,

只
有

口
头

提
醒

得
相

应
分

值
一

半
以

下
分

数
.

资
料

报
送

２
有

关
单

位
提

供
资

料
是

否
及

时
、 齐

全
、 真

实
、 准

确
.

①
资

料
报

送
及

时
, 得

１
分

;
②

资
料

报
送

齐
全

、 真
实

、 准
确

, 得
１

分
.

财
务

管
理

规
范

性
６

项
目

单
位

为
加

强
项

目
资

金
和

财
务

管
理

, 是
否

建
立

健
全

了
项

目
资

金
或

财
务

管
理

相
关

内
控

制
度

, 项
目

的
财

务
核

算
是

否
符

合
规

定
, 各

项
财

务
指

标
是

否
符

合
申

报
要

求
, 用

以
反

映
和

考
核

项
目

资
金

和
财

务
管

理
的

规
范

性
.

①
县

级
制

定
或

具
有

相
应

的
资

金
使

用
管

理
办

法
, 明

确
审

批
、 审

计
、 监

督
等

工
作

流
程

, 得
２

分
.

②
建

立
资

金
专

账
, 并

做
到

专
款

专
用

得
２

分
;

③
按

照
党

务
村

务
公

开
要

求
和

村
级

事
物

“ 四
议

两
公

开
” 工

作
法

,
对

发
展

村
级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
资
金

的
财

务
信

息
公

示
公

开
, 得

２
分

.

资
金

使
用

合
规

性
４

项
目

资
金

使
用

是
否

符
合

专
项

资
金

管
理

办
法

或
相

关
的

财
务

管
理

制
度

规
定

, 用
以

反
映

和
考

核
项

目
资

金
的

规
范

运
行

情
况

.

①
资

金
支

付
手

续
齐

全
, 审

批
流

程
完

善
, 得

１
分

;
②

资
金

支
付

进
度

符
合

规
定

, 无
拖

欠
的

现
象

, 得
１

分
;

③
资

金
支

付
凭

证
合

规
, 不

存
在

大
额

现
金

支
付

、 不
合

规
票

据
支

出
等

违
规

现
象

, 得
２

分
;

如
资

金
存

在
截

留
、 挤

占
、 挪

用
、 虚

报
套

取
等

现
象

, 本
项

不
得

分
.

—９—



序
号

一
级

指
标

二
级

指
标

三
级

指
标

指
标

分
值

指
标
解
释
说
明

评
分
标
准

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

产
出

( ３
０

分
)

效
果

( ３
０

分
)

项
目

产
出

( ３
０

分
)

项
目

效
益

( ３
０

分
)

目
标

任
务

完
成

程
度

１２

对
照

项
目

申
报

阶
段

设
定

的
产

出
目

标
, 评

价
项

目
实

施
的

实
际

产
出

数
与

计
划

产
出

数
的

比
率

, 用
以

反
映

和
考

核
项

目
产

出
数

量
目

标
的

实
现

程
度

.

①
村

级
集

体
经

济
项

目
发

展
资

金
: 截

至
１２

月
２５

日
, 第

一
年

度
项

目
市

( 县
) 专

项
资

金
总

投
产

率
８０

％
( 含

) 得
６

分
, 每

降
５
％

扣
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; 第

二
年

度
项

目
市

( 县
) 专

项
资

金
总

投
产

率
９０

％
( 含

) 得
６

分
, 每

降
５
％

扣
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; 第

三
年

度
项

目
市

( 县
) 专

项
资

金
总

投
产

率
１０

０
％

( 含
) 得

６
分

, 每
降

５
％

扣
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;

②
选

派
帮

扶
干

部
办

公
经

费
: 截

至
１２

月
２５

日
, 项

目
市

( 县
) 办

公
经

费
总

使
用

率
１０

０
％

( 含
) 得

６
分

, 每
降

１
％

扣
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.

考
核

验
收

质
量

１０
项

目
验

收
自

评
是

否
及

时
开

展
, 验

收
自

评
质

量
是

否
按

标
准

执
行

.
①

各
市

( 县
) １
２

月
２５

日
前

反
馈

绩
效

自
评

报
告

的
, 得

５
分

, 迟
１

天
扣

０
．１

分
;

②
自

评
报

告
, 相

关
证

明
材

料
真

实
、 齐

全
, 得

５
分

.

资
金

使
用

８
反

映
落

实
财

政
支

持
政

策
情

况
.

专
项

资
金

实
际

支
出

比
例

, 即
当

年
专

项
资

金
支

出
/
( 当

年
专

项
资

金
支

出
＋

当
年

末
滚

存
结

余
资

金
) 不

低
于

全
省

平
均

数
得

８
分

,
每

低
１

个
百

分
点

扣
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.

注
: 专

项
资

金
为

省
、 市

、 县
( 市

、 区
) 各

级
财

政
资

金
合

计
数

.

社
会

效
益

１２
项

目
实

施
对

社
会

发
展

所
带

来
的

直
接

或
间

接
影

响
情

况
.

①
通

过
项

目
实

施
, 保

障
了

扶
贫

工
作

队
正

常
办

公
经

费
需

求
, 选

派
帮

扶
干

部
履

职
尽

责
的

积
极

性
主

动
性

明
显

提
高

, 得
４

分
;

②
通

过
项

目
实

施
, 基

层
组

织
建

设
不

断
加

强
, 农

村
基

层
党

组
织

领
导

核
心

作
用

得
到

有
效

发
挥

, 得
４

分
;

③
通

过
项

目
实

施
, 推

进
脱

贫
攻

坚
政

策
措

施
有

效
落

实
, 确

保
如

期
打

赢
脱

贫
攻

坚
战

, 得
４

分
.

经
济

效
益

１２
项

目
实

施
对

村
级

集
体

经
济

发
展

的
直

接
或

间
接

影
响

情
况

.

①
通

过
项

目
实

施
, 市

( 县
) 项

目
实

施
村

的
集

体
经

济
村

均
同

比
增

长
０
．５

万
元

以
上

的
得

５
分

, 每
降

０
．１

万
元

扣
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;

②
通

过
项

目
实

施
, 起

到
较

好
示

范
带

动
作

用
, 市

( 县
) 村

级
集

体
经

济
村

均
同

比
增

长
０
．５

万
元

以
上

的
得

５
分

, 每
降

０
．１

万
元

扣
１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;

③
通

过
项

目
实

施
, 起

到
较

好
示

范
带

动
作

用
, 市

( 县
) 无

２
万

元
以

下
集

体
经

济
空

壳
村

, 得
２

分
.

注
: 年

增
长

数
额

累
计

带
入

下
年

度
考

核
.

社
会

满
意

度
６

调
查

农
村

基
层

党
员

群
众

对
党

建
引

领
扶

贫
工

作
满

意
度

调
查

.
以

市
( 县

) 为
单

位
, 采

取
抽

样
方

式
, 问

卷
或

者
电

话
调

查
５０

份
以

上
, 满

意
程

度
达

到
９０

％
的

得
满

分
, 每

降
低

１
个

百
分

点
扣

０
．２

分
, 扣

完
为

止
.

合
计

１０
０
．０
０

１０
０
．０
０

－
１０

０．
００

－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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